
洗涤剂(洗衣粉、洗衣液)项目询价公告
1、 [bookmark: _GoBack]询价单位:广州市杏林卫生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 项目范围:洗涤剂(洗衣粉、洗衣液)
三、参加报价的条件及应提交的资料：
1、 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资格；
2、 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法人身份证（被授权人身份证、公司证明)；
3、招标人认为需要具备的其它条件、信誉等级证书；
4、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5、履约承诺(不限格式)。
以上证照的有效时间、年审时间必须在有效期内。以上1〜5项资料须按顺序排列打印目录装订成册。
四、采购预算:洗涤剂(洗衣粉、洗衣液)消耗量约300吨。采购1年，报单价     元/吨，格式见附表。
五、报名时间:2022年7月 5 日至7月 15日下午17：00。
六、本项报价需求：洗涤剂(必须符合或优于国家标准)，见附件。
七、符合资格的报价人务必严格按照上述的报价需求进行报价，且应当在2022年月 15 日下午5时前将报价文件一式两份盖公章用信封密封好送至我司，否则将视为无效。如有疑问请咨询下方联系人。
八、联系人及电话：杨子文  13622253882
九、联系地址：广州市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乌洲村鸡谷山路82号
十、邮箱:2236018610@qq.com
                                                                                          


广州市杏林卫生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7月 5 日
                                                                                                       

附表：
	洗涤剂名称
	单价单位：元/吨
	备注

	洗衣粉
	
	编织袋包装（20kg/包）

	洗衣液
	
	胶桶（60kg或1吨/桶）







用户需求书
1、 项目概述
广州市杏林卫生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鸡谷山路80、 82号自编6栋厂房,主要经营医疗洗涤业务,年消耗洗涤剂量大约: 洗衣粉(液)300吨左右。现按国家采购要求,向社会进行网上公开询价,选定按采购人配方生产或优于采购人配方的洗衣粉(液)的供应商,服务期为1年。
2、 采购范围
洗衣粉或洗衣液的生产原材料要稳定，必须含有以下成分，按符合或优于国家标准或采购人所提供的比例标准来配制产品。
(1)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如LAS、AES。
(2)非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如AE0、TX。
(3)洗涤助剂,如三聚磷酸钠(或磷酸钾等)、4A分子筛、层状结晶二硅酸钠等。
(4)纯碱,碳酸钠。
(5)硅酸盐,如原硅酸钠、偏硅酸钠等。
(6)污垢悬浮剂(抗再沉积剂),如羧甲基纤维素钠(CMC)、聚合丙烯酸(PAA)等 。 (7)增白剂。
(8)复合酶(等于或优于诺维信公司生产的或进口的减性蛋白酶8.0T、 脂肪酶、Lipex100T、淀粉酶、过碳酸素酶等)。
(9)硫酸钠。
三、内容要求
1.为了符合医疗洗涤的要求,供应商可根据采购人的配方生产洗衣粉(液)或提供同等价格但质量等于或优于采购人配方的中性的洗衣粉(液)。
2.保证生产原材料稳定,所有原材料为无磷的要求。
3.酶(复合酶、蛋白酶)(需为进口原材料)。
4.成品符合或优于国家地方标准,达到环保要求。
5、采购人可根据自身生产要求来要求供应商提供洗衣粉(液)的形态,采购人可根据自身生产需要要求供应商提供投放装置(如液体分配器等)并按市场最优惠价报装置单价。
四、项目总体要求
1.★采购人提供配方给供应商的,供应商必须严格按配方生产洗衣粉或洗衣液,保证生产原材料的稳定,确保无磷的原材料,去污力强,布草不发灰、不变黄,无气味、洁白度高、不变霉。供应商提供按自身配方生产的产品,必须优于采购人配方产品,符合国家、地方标准,达到环保要求。



2.★供应商应该保证生产的产品必须符合当地或国家标准及相关行业标准,供应商有义务使自己生产的产品通过国家或者相关行业监测机构的质量检查(国家认证)， 每批次或每季度一次提供产品检测证明给采购人。
3.▲供应商在实际操作时,原材料必须合法合规,符合环保要求,并由供应商自行承担法律风险,采购人无承担风险责任,若被发现提供的服务或者生产的产品未能达到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中的有关要求,将视为违约,采购人将有权单方面中止合同的执行,并追究供应商违约责任。
4.★供应商根据原材料的市场情况,采购采购文件上所述原材料的品质要求进行洗涤产品的生产,供应商需提供主要原材料的产地、品牌、成份比例的 检测报告。供应商根据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和本身的经验管理水平进行投标,风险自担。
5.供应商每月按采购人的要求向采购人交付洗涤粉(液),由供应商负责运输装卸和相关费用。交货地点为广州市杏林卫生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广州 市南沙区黄阁镇鸡谷山路80、82号自编6栋厂房内(若采购人地址发生改变供应商需根据采购人另指定的地址交付洗涤粉(液)).
6.★定期跟踪服务产品质量。
(1)供应商要定期跟踪服务产品质量,提供应急方案。产品质量若出现问题,供应商需24小时内召回,如影响到采购人生产的,并赔偿采购人的所有损失。损失由采购人根据实际情况统计。（含客户、采购人的损失。）
(2)如采购人需对配方进行调整,供应商应无条件配合。
(3)交付产品的验收由采购人、供应商双方指定人员共同验收。如果不符合验收条件,影响到甲方生产的,采购人有权向第三方购买产品,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7.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
四、付款方式
1.其他要求在需求书中未标明,则参考标书其它文件要求。
2.采购人根据供应商所报洗涤用品单位价格*实际接收量来每月向供应商支付费用。
【备注】1.▲号条款为重要参数满足项,★号条款为必须满足项。
2.除另有说明外,带"★"号条款作为重要条款不允许偏离,如有偏离将导致严重扣分。
带"▲”号条款作为评审时的重要技术参数,不作为投标无效条款。
【备 注】 价格得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
标基准价，其价格得分为30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得分按如下公式计算：
价格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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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



